[bookmark: _GoBack]司法部、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就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修订答记者问
2026年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33号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就《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修订背景。
答：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三农”发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统计信息支撑。我国已于1996年、2006年和2016年开展了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作出明确部署。现行《条例》于2006年8月23日出台施行，对科学有效组织实施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明显进展，现行《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现状、满足当前农业普查工作需要，有必要在组织实施原则、普查方法和内容、工作程序和要求等方面作相应修改完善，为高质量开展全国农业普查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问：修订《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条例》修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总体思路上主要遵循以下三点：一是压实相关主体责任，加大追责力度，保障农业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二是完善农业普查基础制度，加强数据质量控制和资料管理，提高农业普查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三是与统计法相衔接，完善相关规定和表述，保障法制统一。
问：《条例》在农业普查基础制度方面作了哪些补充完善？
答：《条例》从三个方面对农业普查基础制度进行了完善：一是在组织实施方面，根据农业普查工作涉及面广、参与主体众多等特点，增加“各方共同参与”作为农业普查组织实施原则。二是在普查内容方面，根据乡村全面振兴有关要求，增加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三是在普查方法方面，注重运用现代化调查手段，增加遥感测量等新普查方法，明确农业普查应当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社会大数据等资料。
问：请介绍一下《条例》在加强数据质量控制和资料管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要求。
答：数据质量是普查工作的生命线，资料管理是普查工作重要环节，《条例》主要从以下方面健全完善数据质量控制和资料管理有关制度：一是完善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制度，明确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方案，统一组织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工作，并将抽查结果作为评估全国和各地方农业普查数据质量的重要依据。二是明确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对有关失泄密行为规定相应法律责任。三是对普查办公室建立健全农业普查资料的保存、管理制度，做好农业普查资料的归档和移交等作出规定。
问：《条例》在防范和惩治数据造假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强化制度约束，防范和惩治数据造假，保证农业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是此次修订的重中之重。《条例》对标统计法，主要从五个方面补充完善了相关制度措施：一是在立法目的中增加保障农业普查数据真实性、完整性的要求。二是增加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伪造、篡改农业普查资料，不得明示、暗示下级单位及其人员或者农业普查对象填报虚假农业普查数据等规定。三是对农业普查对象按时提供农业普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不得迟报、拒报农业普查资料等提出要求。四是规定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应当如实搜集、报送农业普查资料，不得伪造、篡改农业普查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农业普查对象提供不真实的农业普查资料等。五是明确对农业普查工作中弄虚作假等统计造假行为依法追责问责，提高了罚款数额，加大处罚力度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问：为确保《条例》顺利实施，需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答：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司法部、国家统计局将按照职责会同有关方面做好以下工作，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一是加大宣传解读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培训辅导工作，重点推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和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全面准确掌握《条例》的主要内容，引导广大普查对象和社会公众了解自身的权利与义务，为《条例》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二是抓紧完善配套制度。进一步细化普查办公室和普查人员管理制度以及普查区划分、清查摸底、现场登记、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操作规程。三是严格执行《条例》。确保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依法履职尽责，引导普查对象自觉履行相关义务，切实提高普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四是强化执法监督。加大对农业普查工作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纠治农业普查工作中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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